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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殖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殖权利包含诸

多内容，其中最重要、也是争议最多的权利，就是自主决定生育

时间和数目的权利，要准确理解这种权利，需要铭记的观点是：

权利与义务；生育既是自由的，又是负责任的；主观意愿和社会

要求。在价值排列上，生殖权从属于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无限

制的生殖权只会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带来消极影响。

中国政府承认生殖权利，并尊重国际社会关于生殖权利的

普遍性原则，但认为，生殖权利的普遍性原则应与中国具体国情

相结合，人权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生殖权利进行必要

的、暂时的限制，有利于更广泛人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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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主编《人口与计划生育百科知识丛书》、《发展道路的选

择——浙江温岭研究》、《中国人口国情知识手册》等。

生殖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殖权利分析，不仅有助于对中国人权观的认识，也

有助于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认识。

生殖权利(Reproductive Rights)，又被译为生育权利。在本文的分析中，生育权利只是生

殖权利的一种，是从属于生殖权利的。

为便于下文讨论，需从生殖权利的一些基本概念谈起。

(一)什么是生殖

生殖，生命孳生后代的现象，为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生殖方式可分为两大类：无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对人类而言，生殖就是通过两性生活，通过两性细胞(卵子和精子)结合形成新的个

体。人类的生殖系统(或生殖器官)，有两个重要功能：生育、性生活。生殖健康，最简单理解，就

是生育与性生活的健康。这里所说的性生活，是指与性活动有关的过程与结果。

(二)什么是权利

对权利的解释是：权利是“法律上认可的或伦理学上可辩护的要求或利益”。简言之，权利

是合理或合法的要求。不是任何要求或利益都能成为权利的。要求成为权利必须是：

1．法律有规定的、为规律上认可的。这是法律权利。例如我国宪法、民法、婚姻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对妇女生殖权利所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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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伦理学上可得到辩护的，这是伦理的权利或道德的权利。受到别人尊重对待是伦理学

上可得到辩护的权利，这种权利很难在法律上作出规定。

法律的或伦理的权利都是人的权利或人权。

要求一旦成为权利就具有道义的力量，别人有义务满足这种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是提供产

品或服务，例如生殖权利就含有获得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也可以是简单地不予干涉。例如，公

民有“隐私、家庭不受专横干涉的自由”，就是指的这一类权利。

作为权利的要求与恳求、请求、祈求不同，享有某项权利与接受别人的礼物、帮助、恩赐行

为不同。权利是别人有义务提供的，而恳求、请求、接受别人的帮助、恩赐等，则不是他人的义

务，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

(三)权利组成要素

权利主要有三个要素构成：

1．权利主体，即谁拥有这种权利，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等等。

2．权利客体，即向谁要求，谁有义务提供产品或服务，也即义务承担者。对一些入是权利

者，对另一些有关的人或单位，政府就是义务。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有关部

门应当提供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和技术，保障实施节育手术的妇女健康和安全”，这就明确规

定了有关部门为妇女生殖保健服务权利的实现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3．权利媒体，即要求的内容，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不干涉。权利有正面权利和反面权利

之分。正面权利行使，必须由有关人提供行使权利所必要的产品或服务，比如，教育权利、生殖

权利，都需要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反面权利的行使，只要别人不干涉，当事人就可行使其权

利，比如，言论自由权利、男女平等权利等。

理解了上述有关权利基本概念的含义，就可以对生殖权利的含义作一说明：生殖权利，公

民在法律上认可或社会道德规范所允许范围内可以享受的“性”和“生育”的自由以及依此可以

获得的“性”和“生育”的要求。

人类的生存和生殖是人类两大基本需要，也是人类的两大基本的自然权利，即生存权和生

殖权。而这两大基本的自然权利，是人权的基本内容。 ．

人权(Human Rights)，即人的权利，简称人权。对人权的内容，一直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有

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权就是指人的公民权、政治权利。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权利除了公民权、政治权利外，还有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人

权的概总是个发展的概念，把人权只看作公民权、政治权利，是启蒙运动提出的。早期的资产阶

级思想家提出的人权理论，人权就是指的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是针对封建制度对人的控

制、操纵，为了个陛解放提出来的。此时人权的核心是平等权；在法律面前每个人一律平等。200

多年来，人权概念的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丰富，已不仅仅只是指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人的

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种族平等权等都已成为国际社会肯定的人权内容。因此，我们现

在所说的人权，是除了公民权、政治权利外，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权利的人权。1948

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款是：“在尊严和权利方面所有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

的”。宣言具体指出了成员国必须保护和促进的基本人权。例如，尊严和个性自由发展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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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社会保障和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工作、休息、娱乐和教育的权利；成年男子和妇

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限制，有结婚和组织家庭的权利；母婴有权获得特殊的关怀和帮

助，所有儿童，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应享有同样的社会保护；等等。上述这些权利，已远远超

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利。

最早把生殖权利纳入人权的文件，是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发表的《德黑兰宣言》，宣言指

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其后，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

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

人口计划》以及1994年第三次世界人口会议——开罗会议，在《行动纲领》等文件中又多次重

申了这一基本权利。

人的生存权和生殖权，是基于人类生存和生殖两大基本需要。人的生存权可以说是人权中

最基本也是第一位权利。生殖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生存权，是生存权的一部分。因为

生殖权利是使人类可以延续下来的权利，是人类的生存权。对单个的个体来说，即使剥夺了生

殖权，只要有生存权，也可以生存下去。但对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来说，就不可能没有生殖权。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对生殖权利给以保护。没有生殖权利、民族不能延续，

社会无法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生存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殖权可以看作是种族或人类的

生存权。但一般说来，生殖权与生存权都属于基本人权，生存权的实现程度对生殖权利有重要

影响。

生殖健康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1994年9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

与发展会议已经把生殖健康写进了《行动纲领》中，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生殖健康概念的普遍

接受。按照生殖健康定义：

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

生育及生育多少。这意指男女均有权获知并能实际获取他们所选定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

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以及他们所选定的、不违反法律的调节生育率方法，有权获得适当的

保健服务，使妇女能够安全地怀孕和生育，向夫妇提供生育健康婴儿的最佳机会。由上述生殖

健康的定义，从字面上理解可知生殖权利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自主决定生育时间和数目的权利；

2．获得满意而安全性生活的权利；

3．知道和获取计划生育方法及其他节育方法的权利；

4．获得生殖卫生保健的权利。

上述第1种权利，可称为生育权利，第2种权利，也称性权利，第3、4种权利，叮孙获取生

殖服务的权利。生育权利，是生殖权利的基本内容，这里就生育权利的实现展开讨论。

1994年9月联合国在埃及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第7．3条指

出： 一

“生殖权利所包括的某些人权已得到各国法律、国际人权文书和联合国协商一致通过的其

他有关文件的承认。这些权利的基础在于承认所有夫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次

数、生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基本权利，⋯⋯在行使此种权利时，他们应

考虑到他们已有的和将来的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促进所有人负责任地行
·20·



使这些权利应成为政府和社区支持的生殖健康包括计划生育方面政策和方案的基础”。

上述这段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观点，是需要铭记的。

(一)权利与义务

人的权利，同时就是人的义务。人权的实现总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首先制约它的就是它

的对立面——义务，离开了义务就谈不上权利，反之亦然。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

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同时就是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指出：“人人对社会负有义

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并认为“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

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的自由给

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权利是要由社会来承认的，没有社会承认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而社会

之所以承认是因为它可以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益。

生殖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同时也是一种义务，它的实现也要受他人、集体、社会的制

约，也要受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因为养育孩子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归根到底是由社会

来提供的，因而要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无条件的生殖权利是一种抽象，实际

上是不存在的。那种把生殖权利绝对化，认为爱生多少就可以生多少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一个

刚刚解决温饱的家庭来说，多一个孩子，可能生活就要困难些，孩子越多；生活就可能越困难。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道理是同样的。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整体发展水平还很低时，养育

过多的人口，要提供足够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显然是不现实的。人们生殖权利的实现，就必然要

受到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条件制约。

(二)生育既是自由的，又是负责任的

一些人认为，在生育问题上，既然是“自由地”，就不能“负责”，而要“负责”，就不是“自由

地’’，这种认识应当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自由不是绝对的，总是相对的，权利的运用也总是有

限的。生殖权利并不等于生殖的绝对自由。“自由”的意思不言而喻，“负责地”的意思是什么，

这主要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即生育子女不应阻碍自身的发展，不应由于生育而断送自己在社会

上的发展机会。

其次，是对子女负责。创造生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父母不能满足于把一个新生命送到世
界上，而应考虑这个生命的健康成长，考虑到他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和发展机会。如果把一个

新生命送到这个世界上，而不管不问，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最后，是对社会负责。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使社会可以维持下去，并进一步发展，社会只能

容纳一定的人口。个人对社会负责，就是在作生育决定时，要考虑到社会对人口的需要，按照社

会需要调节生育活动。

(---)主观意愿与社会要求

生殖权利的实现，应是主观意愿与社会需求的统一。这是一系列论述生殖权利的国际文件

所包含的精神。在理想状态下，个人应当了解生殖活动的后果，认识到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

从而自觉地调整生殖行为，使个人的生殖意愿与社会对人口的需求相一致。但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这两者不是统一的。相反，个人的生育意愿与社会对人口的需求常处于对立状态。个人在

强烈的实际要求推动下，不顾长远的社会后果，尽量多生子女，与此同时，社会无法承受如此快

速的人口增长，容纳不下这么庞大的人口，就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并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社会

落后。这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人口增长过陕，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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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基本人权的实现。没有限制的生殖权利的实现就和一些基本人权的实现产生矛盾。人

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是要无限制的生殖权还是要其他基本人权，两者不能兼顾，只能

进行选择。

四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对生殖绝对自由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是生殖权利的普遍性原则

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如果我们全面理解国际文件中有关生殖权权利的定义，不难发现国际

社会也是反对生殖绝对自由的。

从中国计划生育实践看，如果中国不是从70年代初就对人们生育“自由”作出一定限制，

以确保人们“负责地”生育，而是任凭人们无限制自由生育，那么，中国大陆现有人口就不会是

现在的12亿，而是14亿多。如果那样，中国人口就将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更大压力，就

不是现在的7000多万，而会有更多的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在生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发生

严重冲突时，对生殖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不仅没有否定生殖权利的普遍性原则，而是这种原

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很好结合。

在生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发生冲突时，对生殖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从历史发展过程

看，正是为了尽陕解除这种限制。一旦工业化完成，人们经济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育调节
就会主要靠社会自发的过程实现，也就没有必要对生殖权利进行限制了。

享有充分发展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但就世界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远没

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分人权这一崇高的目标。人权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一国人

民权利实现程度，与一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和生产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世

界人权宣言》指出，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

个人和社会结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

和国际的渐进措旎，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

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应注意这里“渐进”两字的含义。人权的实现，需通过一国经济社会

的渐进措施，它本身受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是一个日积月累、逐步完成的过程。

一般说来，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一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高，人权得以实现的条件就越

充分；当一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时，人的一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就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水平的制约。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有可能还没有创造出人的一些权利实现的条件，有可

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会和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发生矛盾，权利和权利之间就

产生了对抗。此时，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的权利，或者条件不具备而应限制的权利，就必

须让位于人们基本权利的实现。当然不能说这是侵犯人权，而应说，这正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

追求与尊重。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生殖权利没有限制，虽然开展了家庭计划，但人口仍在高速增长。

虽然生育得到了充分自由，但高速增长的人口，不仅危及了人的健康权利、教育权利、文化权

利，甚至连人的工作权和生活权都无法得到保障，并形成了高生育率一低经济增长—喷困愚昧
的恶眭循环，这在南亚次大陆、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贫困、愚昧的社会，
是没有多少人权可言的。无限制的生殖权利最终会摧毁生殖权利本身。

从我国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效看，由于对人们的生殖权利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推行计划生

育的20多年，全国少生了2亿多人，为国家和社会节约了近万亿元的抚育费，极大缓解丁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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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不仅有利于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现，也对人们的健康权利、教

育权利、工作权利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人们的生殖权利进行必要的、暂时的限制，却有

利于更广泛人权的实现，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解除这种限制，这就是中国计划生育的道路，也

是生殖权利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所创造的成功之路。

把生殖权利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中国计划生育在促进人权方面的作用和

对控制世界人口增长的贡献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中国的计

划生育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中国的计划生育也确有不尽入意之处。在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涉及到亿万家庭的利益，

要做好这项工作，工作难度相当大。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以及几千年传统的生育文化影响，一些

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如同其他工作一样，由于干部的认识水平和工作

水平的差异，这项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为了尽可能减少工作中的

缺点和错误，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因为很多问题

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受教育水平不高，缺乏必要的知识培训；国家

通过制定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保护计划生育对象合法权益的条款。对那些侵害计划生育对象

的合法权益的行为，群众可以根据有关条款，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当

然，更重要的是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水平，通过向育龄夫妇提供良好服务，使群众做到知情选

择，在知情的基础上自愿而负责任地作出生育决定。

(上接第32页)供服务与宗教教义有无矛盾时，各位

活佛没有从正面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一方面

认为这些问题“教义上没有，不好谈”，同时也采取了

较为灵活和宽容的态度，认为应“顺其自然”为好。当

问到，如设法避免受孕，算不算杀生的问题时，活佛

们做出了大致相似的回答。通过进一步交流我们得

知，佛教教义对人的生命的认同始自人体受精时的

那一刻，此后对生命的人为干预便成为佛教戒律的

禁忌。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西藏的宗教习俗和宗教

观念必然会成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障碍和对立

面，我们对此不必过于敏感和消极，而应以积极的态

度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苣正如当地干部对我们所
反映的，在西藏，“尽管90％的群众信教，但他们对

计划生育是理解的，并强烈要求计划生育技术方面

的服务。可见，并不是西藏的老百姓落后，而是我们

的服务跟不上”。就是从宗教角度看，通过参加座谈

会的几位活佛的坦渡、理_解、积极、慎重而又务实的

态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和鼓舞。正如有的

宗教人士在谈到生育问题时所说的那样，若是一个

家庭有能力生育和养活多个孩子，并保证他们的发

展和前途，则为善事；反之，若无力养活更多的子女，

生育过多则是一种罪孽。

总之，在西藏，为着政治稳定的大局和西藏自身

发展的考虑，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要充分考虑

到宗教因素的影响，切实做到积极稳妥、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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